
法院公告

12 2021年3月16日

星期二

责编院郭 蓉

制版院申慧珍

内蒙古蒙利源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海南岳海投资有限公司
对任伟等 32笔个人不良贷款证券化受托资产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内蒙古蒙利源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海南岳海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叶债权转让协议曳袁对以下所列 32笔个人不良贷款进行转让,内蒙古蒙利源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海南岳海投资有限公司遥 内蒙古蒙利源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海南岳海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遥
海南岳海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受让方袁现向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布如下公告院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渊若债务人尧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尧改制尧歇业尧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袁请相关承债主体尧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冤遥 注院币种院人民币袁单位院元遥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利源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岳海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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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姓名
杨建忠

杨阿拉腾图雅

李海乐

董香清

张小刚

余生龙

任伟

祁翠林

高凤兰

何海云

呼红梅

高玉霞

张猫

张永峰

康建军

王世金

身份证号

1527011973****3314
1527251959****2722
1527011977****0978
1527011969****0946
1527281975****0333
1527271973****1010
1527231984****151X
1527221971****6124
1527011969****0942
1527011974****0633
1527281971****0989
1527011966****3920
1527231978****3319
1527241973****0036
1527011968****0311
1527011964****0938

本金

559028.24
2236890.65
755646.83
126381.10
235133.46
826500.00
207666.88
84284.10

257578.24
381333.44
183416.34
155999.64
255207.95

2121281.12
2188142.58
129000.00

利息

501553.90
1801797.91
393801.57
60489.16
91165.46

252064.78
9302.45

59832.70
28887.73

179747.33
33536.70
17078.35
19593.79

1385207.80
1122556.76

445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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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抵押

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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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行
鄂尔多斯金珠支行

鄂尔多斯金珠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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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锦绣苑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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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56
300
348
383
446
447
449
450
453
457
459
462
463
467
474
475

序号

476
479
480
481
483
484
485
488
489
491
496
500
591
653
660
661

客户姓名
王飞

张海军

郭丽芳

刘海民

苏平

王海燕

邢倩

杨利平

高昕

尚莉霞

杨成业

温鑫

崔二满贵

余生龙

王彩霞

王彩霞

身份证号

1527011965****4518
1527011977****0618
1527221980****2124
1527261975****1217
1527281969****1212
1527281976****4249
1527271986****052X
1527231975****3316
1423251982****6539
6403231980****0221
6127231978****6815
1527011989****3916
1527231953****0011
1527271973****1010
1527221983****332X
1527221983****332X

本金

245000.25
281555.18
130999.81
303770.61
326250.00
385666.77
215000.20
256792.27
406333.24
299933.25

1954500.00
293833.46
755558.05
341000.00

1393666.82
1400000.00

利息

51672.02
125306.18
65126.68
79125.66

166898.43
200573.19
55152.10
64746.83

215365.42
154810.80

2249640.32
105530.88
397594.96
199289.28
989264.38
9077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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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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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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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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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军尧岳海英院
本院受理原告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被告胡国军尧岳海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
审理终结遥 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内 0125民初 1130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
告之日起,在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
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6日

段文强尧苏利清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蒙银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王宝刚尧 赵伟
峰尧高永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内 0104民初
1471号民事判决书遥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6日

王祥林尧刘保平尧亢志生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蒙银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孙建平尧 石素
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 内 0104民初 1470
号民事判决书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6日

牛俊丽尧金海燕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蒙银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庞增贵尧张波尧
韩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遥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 内 0104民初 1461
号民事判决书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6日

张海俊尧武建斌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蒙银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李平小尧 王改

英尧牛俊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内 0104民初
1460号民事判决书遥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6日

张海俊尧武建斌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蒙银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李平小尧 毛俊
英尧牛俊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内 0104民初
1463号民事判决书遥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不上诉袁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6日

武建斌尧李玉芬尧张海俊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蒙银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李平小尧 牛俊
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内 0104 民初 1462 号
民事判决书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
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6日

贾铁壮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科尔沁右翼中旗满都呼

农资经销处诉被告贾铁壮分期付款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吐列毛杜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遥

兴安盟科右中旗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6日

齐春艳院
本院受理原告丁九恩诉被告齐春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0)内 0102民初 7065 号民事
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6日

祁艮官院
本院受理原告方强诉被告祁艮官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102民初 6623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尧被告祁艮官自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还原告方强借款本
金 1 万元袁借款利息 1 万元袁并以尚欠本金
为基数袁 按照年利率 12%支付利息从 2019
年 10月 1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 二尧驳
回原告方强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 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
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6日

庞福园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靖国诉被告高均在尧庞

福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内 0102 民初
81号民事判决书揖判决如下:一尧被告庞福园
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还原告张靖
国借款本金 5万元袁 并以尚欠本金为基数袁
按照年利率 24%支付逾期借款利息从 2013
年 9月 5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二尧被告
庞福园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还原
告张靖国借款本金 3万元袁并以尚欠本金为
基数袁按照年利率 24%支付逾期借款利息从
2014年 12月 13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
三尧 被告庞福园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
内偿还原告张靖国借款本金 143000 元袁并
以尚欠本金为基数袁按照年利率 24%支付逾
期借款利息从 2015年 3月 29日至借款实际
还清之日止;四尧对于借款本金 143000 元以
及相应利息袁在对债务人庞福园财产依法强
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该笔债务时袁由被告高
均在承担偿还责任遥 五尧驳回原告张靖国的
其他诉讼请求遥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曳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袁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4646元(原告已预交)袁公告费 500元袁由被告
庞福园承担铱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6日

王生院
本院受理原告高瑞鹏诉赵贵平与你建筑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诉状副本尧应诉尧举证尧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自本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袁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6日

包立柱院
本院受理原告崔广玉与被告包立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尧应诉通知书尧权利义务通知书尧举证通知
书尧民事裁定书尧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尧开
庭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
届满后的 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
届满后的 15日内遥 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6日

刘军:
原告杨鹏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现已

审理终结遥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822 民初 210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刘
军于本判决生效后 5 日内给付原告杨鹏欠
款 240000 元 ,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 (逾期付
款损失以 240000元为基数,从 2016年 11月
1日起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
计算至清款之日止)遥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曳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袁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
理费 4900 元 ,公告费 400 元 ,由被告刘军负
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上诉于
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16日

二级分行院鄂尔多斯分行


